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升等提送各級教評會資料檢核表(含附件)
113年4月版
	流程
	應提送資料或完成檢核事項

（完成者請註明）
	實際

送收件

日期
	負責人員

（單位）
	送件人及

各級負責人簽章

	1.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資格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6～18）第   條第   ___款之規定，且教師年資符合（前一職級教師證書起資年月至升等生效日計    年    月）

無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20條及第25條及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8條限制申請升等之情事

以應用技術（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者，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之申請基本門檻(請於資格檢視表(附件1)中敘明符合條款並檢附佐證資料)
前一職級教師證書
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含著作目錄一覽表），一式6份
著作外審委員迴避名單(最多3人)-無者免附

代表著作（合著人證明、中文摘要）及參考著作，一式6份（獨立分冊）。(至多5篇)
教師升等著作應備要件確認表(附件2)
教師著作送審規定檢核表(附件3)

以應用技術研發成果送審者：須附整體成果之書面報告，內容應包含①研發理念②學理基礎③主題內容④方法技巧⑤成果貢獻
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送審者：須附整體成果之書面報告，內容應包含①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②相關文獻探討③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④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⑤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
已至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填寫教師資格履歷表
其他（另附清單）

	送件
日期
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申請升等教師
	本人已檢附應附資料且確認完整勾選左列各項。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向系提出申請
	
	
	
	
	
	

	2.
系收件並檢視備齊資料
	□

□

□

□

□

□
□
□

□

□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⑺
⑻
(9)
(10)
	提送時間符合規定（   年   月   日）

上欄勾選及提送表件經核對符合

資格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6～18）第   條第   ___款之規定，且教師年資符合（前一職級教師證書起資年月至升等生效日計    年    月）

無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20條及第25條及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8條限制申請升等之情事

以應用技術（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者，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之申請基本門檻(已檢附資格檢視表)
升等推薦表(由系填寫，並請教務處核章)
已收代表著作（合著人證明、中文摘要）___份，參考著作___份；教師著作符合應備要件(已檢附教師升等著作應備要件確認表及送審規定檢核表)
以應用技術研發成果送審者：已附整體成果之書面報告，內容已包含①研發理念②學理基礎③主題內容④方法技巧⑤成果貢獻
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送審者：已附整體成果之書面報告，內容已包含①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②相關文獻探討③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④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⑤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
其他（另附清單）
	收件
日期
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各系
	系承辦人
經審查左列資格及資料均符合相關規定。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
經審查左列資格及資料均符合相關規定。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3.
各單位初審
	□
	(1)
	人事室:
確認教師是否有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20條第6款至第8款不予受理之情事。
審查意見:
	收件日期

____年

____月

____日
	人事室
秘書室
教務處
	人事室核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
	(2)
	秘書室:
確認教師是否有涉校園性別事件。
審查意見:
	收件日期

____年

____月

____日
	
	秘書室核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
	(3)
	教務處:
教師升等著作形式審查。
審查意見:
	收件日期

____年

____月

____日
	
	教務處核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4.
系教評會資格審查
	 □
□
□
□
□
□
□

□
□
	(9)
	升等教師完成論文發表

資格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6～18）第   條第   ___款之規定，且教師年資符合（前一職級教師證書起資年月至升等生效日計    年    月）

無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20條及第25條及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8條限制申請升等之情事

以應用技術（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者，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之申請基本門檻(已檢附資格檢視表)
教師升等推薦表及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含著作目錄一覽表)所列無誤
教師著作符合應備要件(已檢附教師升等著作應備要件確認表)
系教評會開議及決議達法定人數

【會議須注意：①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第2、3項規定②依各系規定計算迴避人數是否列入出席人數③其他系教評會議事規定】
無低階高審情形，且審議教授案時，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第3項規定。
其他（另附清單）

	 開會日期
________年
________月
________日
	各系教評會
	系教評會召集人
經審查左列事項均符合相關規定，並經系教評會審議符合推薦資格。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5.

學院收件及辦理著作外審
	□ 
□

□

□

□

□

□

□

□
□

□

□

□
	(10)
(11)
(12)
(13)
	前3欄各項表件及資料齊全

系教評會議紀錄1份
系教評會開議及決議達法定人數

【會議須注意：①委員組成、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第2、3項及第10條第2、3項規定②依各系規定計算迴避人數是否列入出席人數③不得低階高審，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第3項規定④其他系教評會議事規定】
系教評會之決議合於法令規定
資格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6～18）第   條第   ___款之規定，且教師年資符合（前一職級教師證書起資年月至升等生效日計    年    月）

無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20條及第25條及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8條限制申請升等之情事

以應用技術（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者，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之申請基本門檻(已檢附資格檢視表)
已收著作外審委員迴避名單
已收代表著作（合著人證明、中文摘要）___份，參考著作___份教師著作符合應備要件(已檢附教師升等著作應備要件確認表)

已召開外審委員遴選小組會議進行外審委員遴選程序
已辦理外審

外審專家學者名單1份已密送校教評會主席備查

其他（另附清單）

	收件
日期
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各院
	院承辦人

	
	
	
	
	
	
	經審查左列資格及資料均符合相關規定。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學院院長

	
	
	
	
	
	
	經審查左列資格及資料均符合相關規定。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6.系教評會實質審查
	 □
□
□
□
□
□
□
□

□ 

	(6)
(7)
(8)

(9)

	已收學院送回之教師申請升等所送各項表件、證明文件與送審著作【如第1欄所記載。】
已收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5份。

升等教師有被通知列席備詢。
升等教師著作外審成績達通過標準【所送五名校外學者專家至少需有四人評定分數達七十分(含)以上(教授職級達七十五分(含)以上)，始得為外審通過】

教師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評分表(各分項並無不合格情形)
系教評會開議及決議達法定人數

【會議須注意：①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第2、3項規定②依各系規定計算迴避人數是否列入出席人數③其他系教評會議事規定】
無低階高審情形，且審議教授案時，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第3項規定。
外審分數不符合推薦標準，提請系教評會審議
其他（另附清單）

	 開會日期
________年
________月
________日
	各系教評會
	系教評會召集人
經審查左列事項均符合相關規定，並經系教評會審議符合推薦資格。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7.
	□

□

□

□

□

□

□
□
□
□
□

□

	(5)
(6)
(7)
(8)
(9)
(10)
(11)
(12)
	已收教師申請升等所送各項表件、證明文件與送審著作【如第1欄所記載。】
升等教師有被通知列席備詢
資格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6～18）第   條第   款之規定，且教師年資符合（前一職級教師證書起資年月至升等生效日計    年    月）

無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20條及第25條及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8條限制申請升等之情事

以應用技術（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者，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之申請基本門檻(已檢附資格檢視表)
教師升等推薦表及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含著作目錄一覽表）所列無誤
教師著作符合應備要件(已檢附教師升等著作應備要件確認表)

教師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評分表(各分項並無不合格情形)

院教評會開議及決議達法定人數

【會議須注意：①委員組成、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第2項及第10條第1、3項規定②依各院規定計算迴避人數是否列入出席人數③不得低階高審④其他院教評會議事規定】
院教評會之決議合於法令規定

院級外審著作審查意見表     份
其他(另附清單)

	收件
日期
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各院教評會
	院教評會召集人
__________________
經審查左列事項均符合相關規定，並經院教評會審議符合推薦資格。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院教評會審查
	
	
	
	
	
	

	8.
人事室收件
	□

□

□

□

□
□
□
□
□
□
□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⑺
(8)
(9)
(10)
(11) 
	已收教師申請升等所送各項表件、證明文件與送審著作【如第1欄所記載。】
系、院教評會議紀錄
系、院教評會開議及決議達法定人數

【會議須注意：①委員組成、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符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第2、3項及第10條第1、2、3規定②依各系、院規定計算迴避人數是否列入出席人數③不得低階高審④其他系、院教評會議事規定】
系、院教評會之決議合於法令規定
資格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6～18）第   條第   款之規定，且教師年資符合（前一職級教師證書起資年月至升等生效日計    年    月）

無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20條及第25條及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8條限制申請升等之情事

以應用技術（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者，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之申請基本門檻(已檢附資格檢視表)
教師升等推薦表及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含著作目錄一覽表)所列無誤
教師著作符合應備要件(已檢附教師升等著作應備要件確認表)
教師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評分表(各分項並無不合格情形)
其他（另附清單）

	收件
日期
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人事室
	人事室承辦人員
經審查左列資料均符合相關規定。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人事室主任
經審查左列資料均符合相關規定。
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應用技術或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教師資格檢視表
※請按升等職級填列相對應表格，「技術移轉金」、「產學合作管理費」資料須經研究發展處或產學合作及服務處核章認定；教學特優(優良)教師資料須經教學發展中心核章認定。

1、 應用技術型升等教師 (升等「教授」)
    

升等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及服務處)：__________________
系(院)確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應用技術型升等教師 (升等「副教授」)
    

升等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及服務處)：_________________
系(院)確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應用技術型升等教師 (升等「助理教授」)
    

升等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及服務處)：_________________
系(院)確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教學型升等教師 (升等「教授」)
    
     升等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發展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院)確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教學型升等教師 (升等「副教授」)
    
升等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發展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院)確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教學型升等教師 (升等「助理教授」)
    
升等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發展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院)確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送審應備要件確認表
申請人送審著作(含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應符合以下規定：(請就符合部分勾選)
	項次
	申請人
勾選
	系
勾選
	院
勾選
	內容

	1
	
	
	
	送審著作係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代表作及參考作，並符合公開出版發行相關規定。(詳見附件5)

	2
	
	
	
	2-1.送審著作至多5件，並擇一為代表作，其餘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惟仍列入總數計算。(ex.代表作為2篇系列著作，參考作僅得列3篇)
2-2.前經教師資格審定不合格者，重新提出申請時，其送審著作是否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

	3
	
	
	
	3-1.升等代表作是否有合著人。□有(請繼續勾選3-2) □無(無須勾選3-2)
3-2.升等代表作合著人證明部分，如有多人合著，已清楚敘明每位合著者之貢獻度及主要負責的部分。(ex. A(%):訂定研究方向、B(%):訂定研究方向和部分內文撰寫)，並確認合著者已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
□已填寫合著人證明   □未填寫合著人證明

	4
	
	
	
	4-1.歷次經「審定合格」之專門著作，是否有持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有(請繼續勾選4-2)   □無(無須勾選4-2)
4-2.上述專門著作是否未列入本次升等送審著作。□是    □否

	5
	
	
	
	5-1.本次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是否有名稱或內容近似之情形。□有(請繼續勾選5-2) □無(無須勾選5-2)
5-2.本次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有名稱或內容近似者，是否已檢附曾送審「合格」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相對比之「異同對照表」。
□已檢附異同對照表。   □未檢附異同對照表。

	6
	
	
	
	著作目錄一覽表內之「著作名稱」已與所附送審著作之著作名稱一致(英文字母大小寫均須一致)；放置順序亦與著作目錄一覽表之順次一致，表中須明確填列出版年、月，所填之出版時間須能於紙本資料中看出，如未出版之文章僅能填寫接受日期。

	7
	
	
	
	送審著作(含代表作與參考作)未放入與著作無關之資料或表件，如教學服務表現、獲獎紀錄、歷年發表著作清單、各類型計畫清單與金額…等。

	8
	
	
	
	專門著作所用國名一定是「Taiwan」或「R.O.C.」。如出現「Taiwan China」之國名，已於第一時間主動提出抗議，並向發表期刊要求更正。(由當事人提供佐證資料)

	9
	
	
	
	「研發成果」已撰擬成技術報告書面形式(研發理念、學理基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及成果貢獻)，始得列入送審著作。

	10
	
	
	
	「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已撰擬成技術報告書面形式(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相關文獻探討、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始列入送審著作。

	11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含技術研發技術報告及教學實踐研究成果技術報告)送審者，已依規定公開出版發行(出版時間：  年  月  日)；送審時未公開出版發行者，預定公開出版發行時間為：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承辦人員/主任核章：_________________院承辦人員/院長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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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著作送審規定檢核表

	
	
	


         代表作及參考作
	類型
	確認欄位(請打√或打×)
	備註

	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
	
	

	均由本人撰寫，無他人代寫情事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資料均為事實
	
	

	代表作為合著者已確實填載並已繳交合著人證明
	
	

	無「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情事
	
	

	無「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一稿多投)」
	
	

	無「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無「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無「引用他人著作卻未註明出處」
	
	

	無抄襲、剽竊、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無偽造、變造相關證明(如學歷證明、合著人證明、期刊接受證明、研究數據…等)
	
	

	無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無其他疑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備註：
1. 學生與指導教授應事先就論文著作權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論文公開發表、發表時著作人姓名標示、論文事後可作何種修改及未來如何授權他人利用，達成協議，避免爭議。
2. 抄襲意指「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剽竊意指「複製某人的想法、 字句或作品，並當作自己本身的所有物」；造假意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變造意指「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升等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 16 條
	
	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6-1 條
	
	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7 條
	
	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8 條
	
	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本校限制申請升等規定
※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二十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各單位無擬升等級教師缺額者。
二、現職教師因帶職帶薪、留職停薪或延長病假，未返校義務授課或實際授課未滿一學分者；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系教評會提出申請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
三、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未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出版或發表者；或經審定後仍作為下次送審著作者。
四、專任教師在本校服務實際授課未滿一年。
五、 送審中尚未核定者。
六、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情形之一，尚在調查、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但因教師未符學校升等期限規定而有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七、有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情形，尚在調查、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

八、有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尚在調查、資遣處理程序中。
※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二十五條：
  未經本校規定程序核定，而私自前往進修者，須於進修停止或結束二年後始得申請升等。

※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八條：
教師評鑑成績未通過者，應於六月底前向所屬系所提出改善計畫，並於下一學年接受「再評鑑」。再評鑑期間聘書之聘期為一年，不得申請升等、休假研究、借調、兼職、兼課、校內超支鐘點、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或兼任行政主管，且次學年度不得晉薪。

★以應用技術(教學成果)升等基本門檻規定
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第十五條 

以應用技術研發成果升等者，須對特定技術之學理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
體成果，應繳交應用技術報告以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應用技術送審代表成果應附整體作品之書面報告，內容應包括研發理念、學理基礎、
主題內容、方法技巧及成果貢獻。
審查範圍包含：
一、 有關專利、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
二、 有關專業、管理之個案研究，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經整理分析具整體
性及獨特見解貢獻之成果。
三、 有關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或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教師須符合下列各職級升等條件之一，始得以應用技術報告申請升等：
一、 具有發表(或已被接受)於國內外學術刊物SCI、SSCI、TSSCI、EI(折半計算)之論
文及發明專利證明，升等教授五件、副教授四件、助理教授二件。
二、 技術移轉金(含專利技轉、know-how 技轉及先期技轉金)，實收入總額升等教授達
120 萬以上、副教授達90 萬以上、助理教授達60 萬以上。
三、 產學合作計畫管理費累計金額(擔任計畫主持人且為企業出資)，升等教授達75

萬元以上、副教授達60 萬以上、助理教授達45 萬以上。
教師七年內累計研發成果未達前項各款條件之一者，若其前項第一至第三款研發成果分
別除以各職級應達基礎數合計後，數值大於2 者，亦符合以應用技術報告申請升等各職
級教師資格。
前項各職級所列發明專利、技術移轉金、產學合作計畫管理費等，須為七年內且為取得
前一職級後與升等技術相關之成果。
送審人所送代表或參考成果相加至多五件，並請擇一為代表成果，其餘列為參考成果。
第十六條 

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者，應在該專業教學領域內有持續性教學成果，且有重要具體之貢獻，應繳交教學實踐研究成果技術報告書以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送審代表成果應附整體作品之書面報告，內容應包括：

一、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

二、相關文獻探討。

三、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四、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

五、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

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審查範圍包含：

一、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驗證成效之歷程，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者。

二、教學態度認真並熱心輔導學生學業，成效卓著者。

三、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或有具體教學成效與貢獻者。

擬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教師，應具有取得前一職級後發表(或已接受)於國內外學術刊物 SCI、SSCI、TSSCI、EI 等具審查機制論文(文理學院得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另訂相當 SCI、SSCI、TSSCI、EI 等具審查機制論文類別之規範)，且應符合各職級升等條件之一，始得提出申請：

一、升等教授：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

二、升等副教授：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或「教學優良教師」。

三、升等助理教授：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或「教學優良教師」。

送審人所送代表或參考成果相加至多五件，並請擇一為代表成果，其餘列為參考成果。
※代表作及參考作相關規定：
1、 共通規定：
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2、 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3、 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
4、 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5、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6、 代表作如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及百分比，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2） 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合著人如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本校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7、 代表作及參考作請獨立分冊，各篇之間建議以色紙進行區隔。
2、 專門著作：
（1） 代表作及參考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已取得某一等級教師資格之著作，不得重複以該著作申請高一等級之教師資格。
（2） 專門著作應經出版公開發行者，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地點、定價、及出版者登記字號等等相關資料。
（3） 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4） 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電子期刊送審規定樣態如附錄)
（5） 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論文抽印本，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稱、卷期及時間者，送審時無需附原刊；如未載明者，應附送原刊封面及目錄之影印本，以利審核。
（6） 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送審人應提供該論文之正式審查程序之證明及出版頁﹝含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等﹞證明，放於該篇論文首頁或末頁。)
（7） 教師發表期刊論文所用國名一定要是「Taiwan」或「R.O.C.」，如出現「Taiwan China」之國名，請升等教師務必於第一時間主動提出抗議，並向發表期刊要求更正。若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由當事人提供佐證資料)，得視個案情況作為升等審查之考量。
（8） 如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應附接受函之證明，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循行政程序向本校簽請展延，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因可歸責於送審人未發表，或未於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發表者，本校應撤銷該等級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證書，並報送教育部廢止該等級教師資格及註銷該等級教師證書。
3、 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含應用技術研發成果及教學實踐研究成果)：
（1） 以應用技術研發成果送審者，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作品之書面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主要項目：㈠研發理念。㈡學理基礎。㈢主題內容。㈣方法技巧。㈤成果貢獻。
（2） 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送審代表成果應附整體成果之書面報告，內容應包括：(一)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二)相關文獻探討(三)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四)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五)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
（3） 以應用技術研發成果送審者須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送審者須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六條規定。
（4）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規定公開出版發行，如未能於升等生效日起一年內公開出版發行者，本校應撤銷該等級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證書，並報送教育部廢止該等級教師資格及註銷該等級教師證書。但涉及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不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5） 以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者，應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相關規定。

4、 其他未盡事宜請參考教育部相關規定。
附錄
★不符合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有關電子期刊送審規定之樣態
1. 未符合出版公開發行
有期刊網站，惟僅能以刊登者之帳號、密碼登錄該期刊，始能查找該篇文章之書目資訊。
2. 偽裝刊登於知名期刊資料庫
送審論文刊登期刊所在資料庫與知名期刊資料庫之簡稱雷同獲名稱相仿。例如與Elsevier出版之Engineering Village(簡稱「EI」，網址：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近似之Engineering Index(簡稱「EI」，網址：http://www.issii-database.org/EI/)。
3. 期刊出處刊登不實：網頁查有該篇送審論文，但無期刊網站。
4. 無刊登事實：網頁均查無該篇送審論文。
★疑義期刊清單列表：(資料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供)
	編號
	名稱
	網址

	1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Systems through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iesann-asme.org

	2
	Annual Quality Congress Transactions
	aqct-asq.org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ijes.eiservice.org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ijfe.wb-jbw.org

	5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ca.eiservice.org

	6
	Internet and Education
	ihe.eiservice.org

	7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jcal.wb-jbw.org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Management
	ijfm.us

	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jed.eiservice.org

	10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amle.acad-management.net

	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ijpm.eiservice.org

	12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c.wb-jbw.org

	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journal-ijms.org

	14
	Advancing Microelectronics
	journal-am.org

	15
	Storage Management Solutions
	journal-sms.org

	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s
	journal-ijm.org

	17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jttm.jbw-routhdye.org

	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s and nutrition
	ijfsn.org

	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journal-ijp.org

	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the law
	ijsll.org

	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 Design Education
	ijade.wb-jbw.org

	2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ijgt-springer.org

	23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st.tmu-edu.org

	24
	Journal of politics 
	journal-jp.org

	25
	Journal of sociology (JS)
	journal-js.org

	26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ee-asee.net

	27
	Classic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CIAM)
	journal-ciam-siam.org

	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ija-warc.org

	29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s
	educations.ieee-publications.org

	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ijde.detca.org

	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 Quality Management
	ijpqm.ipqmi.org

	3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ijit.iopca.us

	3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 Art
	ijea.idetc.us

	34
	IEEE Systems Journal 
	sj.ieeexplore-ieee.org

	35
	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ee.ieee-publications.org

	36
	IEEE biometrics compendium
	bc.publications-ieee.org

	37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ase.publications-ieee.org

	38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JIT)
	jit.atmae-nait.org

	39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acad-management.net

	4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jhm.eiservice.org

	41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TST)
	http://www.jtst-jsme.org/

	42
	SAE Technical Papers
	http://www.sae-international.org/

	43
	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ogy
	http://www.jnanobiotechnology.org/

	44
	IPSJ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Vision and Applications
	tcva.ipsj-transactions.org


備註：
「公開」係指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可查得。如無法查得者，送審人應檢具出版發行單位送存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之各該館藏資訊，或得公開查找全文、或書目資訊之刊物網址，並提供審查意見，俾利學校檢核。

附件1





本人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五條第四項第_______款之規定。


□具有發表(或已被接受)於國內外學術刊物SCI、SSCI、TSSCI  、EI(折半計算)之論文及發明專利證明五件。附佐證資料：_____________


□技術移轉金(含專利技轉、know-how技轉及先期技轉金)，實收入總額達120萬以上。附佐證資料：_____________


□具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累計金額(擔任計畫主持人且為企業出資) 達75萬以上。附佐證資料：_____________


□七年內累計研發成果未達前項各款條件之一者，若其前項第一至第三款研發成果分別除以各職級應達基礎數合計後，數值大於2者。


★相關佐證資料如下：








本人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五條第四項第_______款之規定。


□具有發表(或已被接受)於國內外學術刊物SCI、SSCI、TSSCI  、EI(折半計算)之論文及發明專利證明四件。附佐證資料：______________


□技術移轉金(含專利技轉、know-how技轉及先期技轉金)，實收入總額達90萬以上。附佐證資料：______________


□具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累計金額(擔任計畫主持人且為企業出資)達60萬以上。附佐證資料：______________


□七年內累計研發成果未達前項各款條件之一者，若其前項第一至第三款研發成果分別除以各職級應達基礎數合計後，數值大於2者。


★相關佐證資料如下：








本人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五條第四項第_______款之規定。


□具有發表(或已被接受)於國內外學術刊物SCI、SSCI、TSSCI


  、EI(折半計算)之論文及發明專利證明二件。


□技術移轉金(含專利技轉、know-how技轉及先期技轉金)，實


  收入總額達60萬以上。


□具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累計金額(擔任計畫主持人且為企業出


  資) 達45萬以上。


□七年內累計研發成果未達前項各款條件之一者，若其前項第


  一至第三款研發成果分別除以各職級應達基礎數合計後，數


  值大於2者。


★相關佐證資料如下：





本人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


★具有發表(或已接受)於國內外學術刊物具審查機制論文。


□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S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TS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E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其他。(文理學院得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另訂相當SCI、SSCI、TSSCI、EI 等具審查機制論文類別之規範)


★且符合下列升等條件：


□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





本人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


★具有發表(或已接受)於國內外學術刊物具審查機制


  論文。


□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S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TS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E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其他。(文理學院得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另訂相當SCI、SSCI、TSSCI、EI 等具審查機制論文類別之規範)


★且符合下列升等條件：


□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或「教學優良教師」





本人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


★具有發表(或已接受)於國內外學術刊物具審查機制


  論文。


□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S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TSSC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EI (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第__篇)


□其他。(文理學院得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另訂相當SCI、SSCI、TSSCI、EI 等具審查機制論文類別之規範)


★且符合下列升等條件：


□曾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或「教學優良教師」





附件2





附件3





申請人


○○○


系


○○○○系


院


○○學院


升等級別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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